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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大 利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裂变材料禁产条约 

对于停止核军备竞赛、核裁军 

和核不扩散的意义 

 1.  核裁军一词并无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对于国际社会

压倒多数的成员有约束力；它是表明对核裁军承诺的最具权威性的文件。这一承诺

载于该条约前言中(“宣布它们的意图是尽早实现停止核军备竞赛和着手采取以核裁

军为目标的有效措施，敦促所有国家为达到这个目标而进行合作”)，并载于第 6 条

(“每个缔约国承诺就及早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方面的有效措施，以及就一项在

严格和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真诚地进行谈判”)。在 2000 年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审查大会时，各会员国就作出系统和逐步努力执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第 6 条商定了 13 个“实际步骤”。这一文件载有能够导致核裁军的最明了和全面

的步骤。它包括实际步骤 3，规定在裁谈会上立即开始一项禁止生产可用于制造武

器的裂变材料条约。虽然这些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13 个实际步骤”于 2000

年获得协商一致通过。  

 2.  谈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历史证明，要求停止核军备竞赛的条款被签字国

理解为表明一揽子措施，其中至少包括终止核武器试验爆炸和禁止进一步生产用于

武器目的的裂变材料。裂变材料禁产条约将是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 6 条停止核

军备竞赛的一项文书。没有更多的可用于生产武器的裂变材料，长远说来事实上不

可能制造更多的核武器从而助长核军备竞赛。  

 3.  裂变材料禁产条约还将是核裁军和军备限制的一项文书，因为有了它就不

可能增加现有的弹头量或可生产武器的裂变材料库存。一个核裁军进程如果不包含

一项永远停止生产制造核爆炸装置所必须的裂变材料的条约义务就不能被认为是

有效和渐进的。可以用已经存在的裂变材料生产更多核弹头这一事实无损于一项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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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今后生产的禁令增添的价值。这样一项禁令事实上将结束核武器国家可以合法地

恣意生产大量可用于制造武器的裂变材料的时代。裂变材料禁产条约因此是实现核

裁军必要的一步。  

 4.  一项裂变材料禁产条约对于核不扩散也会有某些影响。它将加强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中的“不扩散”条款(第 1 条和第 2 条)。除了对武器级裂变材料生产设立

一个“上限”之外，它还将对生产这一材料国家的增加设立“上限”。无核武器国

家的绝大多数如今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因而不能生产可制造武器的材料这

一实事使这一限制几乎成为理论上的。然而它可以对非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家或在

某个国家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时另外具有切实的价值。那个国家(如是裂变材料禁

产条约缔约国)仍将有义务不生产用于核爆炸的裂变材料。如果一个新成立的国家不

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裂变材料禁产条约也会具有意义。在所有情况下裂变材料

禁产条约将确保不会有更多的国家生产武器级裂变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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